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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署

建设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滨海文化公园（欢乐港湾）范围内西侧

法人代表 文靖 联系人 陈杰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一路 27号

联系电话 13925808080 传真 —— 邮编 518000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行业类别 /

环境影响报告

表名称
/

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
/

初步设计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图设计单

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

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时间 /

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

深圳市宝安

区发展和改

革局

批准文号
宝发改概算

[2025]8号 时间
2025年 1月

24日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建科工发展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

建设日期 2024年 10月 23日 试运行日期 2025年 5月 26日

投资总概算 29423.90万元 环保投资 312万元 比例 1.06%

实际总投资 29331.00万元 环保投资 312万元 比例 1.06%

设计工程规模

（交通量）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建设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

建设用地面积 4811.11m2，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固定看台建筑面积

5474.7m2（含地上四层及地下一层，配置固定座席 2500座）、室外舞台

区域面积 8000m2（含升降舞台面积 3700m2及景观水池面积 4300m2）、

深环生态
矩形

深环生态
矩形

深环生态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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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海廊 3120m2、艺术雨蓬 3069m2、室外及配套工程面积 30969m2、泵

房 2297.8m2。其中，固定看台建筑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所示：

1、演出用房：建筑面积 1000m2，含化妆室、服装室、候场室、乐

器调音室、乐队/指挥休息室、盥洗室、浴室。

2、观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960m2，含衣物寄存处、售票处、卫

生间。

2、演出技术用房：建筑面积 400m2，演员技术用房。

4、辅助用房：建筑面积 890m2，含库房、灯具库房和维修间、医

疗用房、管理用房、其它用房。

5、设备用房：①地上建筑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550m2，建筑设备

用房；地下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475.9m2，相关设备用房。

实际工程规模

（交通量）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建设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

建设用地面积 4811.11m2，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固定看台建筑面积

5474.7m2（含地上四层及地下一层，配置固定座席 2500座）、室外舞台

区域面积 8000m2（含升降舞台面积 3700m2及景观水池面积 4300m2）、

观海廊 3120m2、艺术雨蓬 3069m2、室外及配套工程面积 30969m2、泵

房 2297.8m2。其中，固定看台建筑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所示：

1、演出用房：建筑面积 1000m2，含化妆室、服装室、候场室、乐

器调音室、乐队/指挥休息室、盥洗室、浴室。

2、观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960m2，含衣物寄存处、售票处、卫

生间。

3、演出技术用房：建筑面积 400m2，含灯光控制室、音响控制室、

灯光设备机房、舞台控制室。

4、辅助用房：建筑面积 890m2，含库房、灯具库房和维修间、医

疗用房、管理用房、其它用房。

5、设备用房：①地上建筑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550m2，含空调机

房、舞台电气用房、进线间；地下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475.9m2，含水

泵房、缓存水池及其他地下设备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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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项目立

项~试运行）

建设项目概况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位于宝安区新安街道滨海文化公园（欢乐

港湾）范围内西侧。项目于 2024年 8月 13日取得《宝安区发展和改

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宝发改建议书

[2024]35号），由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月编制

完成《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 11月 18日取得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宝发改可研[2024]246号）。项目于 2024年 10月 23日签订《《建

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协议》（编号：XYJG2024083）开工，2025年

5月26日竣工并开始试运行。本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区划见表 1-1。

表 1-1 项目环境功能区划

编号 环境功能区名称
评价区域所属类别

验收阶段

1 环境空气功能区 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见附图 3

2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 珠江口流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Ⅴ类，见附图 4

3 近岸海域功能区划
东角头下-南头关界港池内四类功能区，执行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见附图 5

4 声环境功能区

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声环境功

能区划分的通知》（深环〔2020〕186号），本项目

区域属于 2类声环境功能区，见附图 6；评价范围

内环境保护目标执行 2类标准

5 是否饮用水源保护区 否

6 是否基本农田保护区 否

7 是否自然保护区 否

8 是否风景名胜保护区 否

9 是否文物保护单位 否

10
是否属于水质净化厂

服务范围
是，属于固戍水质净化厂服务范围

11 是否属于基本生态控

制线内
否，见附图 7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 年 11月 20 日）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2017年修订）的相关要求，受项目监理单位中海监理有限公司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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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编制工作。在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及相关部门的协助

下，本公司通过对验收项目的实地踏勘以及对施工区和周边环境现状

的调查分析，收集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该项目的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验收依据

（1）2024年 11月 18日，项目取得《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

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宝发改可研[2024]246

号），见附件 4；

（2）2025年 1月 24日，项目取得《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

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5]8号），见附件

5；

（3）《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4.09，深圳市

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HJ/T394-2007）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技术指引》（DB4403/T

472-2024）。

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建设的历史发展及施工进度情况见下表所示。

表 1-2 项目建设进度一览表

时间 项目进展 备注

2024.08.13 项目立项文件

取得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宝安区发展和改

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发改建议书[2024]35 号），项目概算总投资

29530万元，见附件 1

2024.10.23 工程开工

签订《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协议》（编号：

XYJG2024083），见附件 2
建设单位：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署

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建科工发展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中海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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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项目水保文件
取得《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深宝水许准予告[2024]34号），见附件 3

2024.11.18 项目可研文件

取得《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宝发改可研

[2024]246号）

2025.01.24
项目初步设计

及概算文件

项目取得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宝安区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发改概算[2025]8号）

2025.01.26 工程许可

取得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4403062025GG0015578号），见附件 6

2025.05.12 用地许可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4403062025YG0031517号），见附件 7

2025.05.26 施工许可
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2407-440306-04-01-24902601）见附件 8

2025.05.26 工程完工 工程完成，欢乐剧场投入运营

项目实际于 2024年 10月 23日开工，2025年 5月 26日全部工程

完成。项目施工产生的建筑废弃物运输往消纳场所，见附件 9。本次竣

工环保验收期间，项目已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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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收调查标准

验收执行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1、大气环境

本工程所在区域属于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及其 2018年修改单要求。

2、地表水环境

本工程位于珠江口流域，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

知》（粤环[2011]4号），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标准。

3、声环境

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通知》（深环

〔2020〕186号），本项目区域属于 2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 2类标准。

表 2-1 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

序

号

环境

要素
执行标准名称 指标

标准限值

年平均
24小时平

均
1小时平均

1
环境

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

级标准及其 2018年修

改单要求

SO2 60μg/m3 150μg/m3 500μg/m3

NO2 40μg/m3 80μg/m3 200μg/m3

CO — 4mg/m3 10mg/m3

PM10 70μg/m3 150μg/m3 —

PM2.5 35μg/m3 75μg/m3 —

O3
160μg/m3（日最大 8小时

平均）
200μg/m3

2
地表

水环

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
Ⅴ类标准

pH 6~9（无量纲）

CODCr ≤20mg/L

BOD5 ≤10mg/L

NH3-N ≤2.0mg/L

石油类 ≤1.0mg/L

3
声环

境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类标准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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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1、大气污染物

本工程施工期扬尘、运输车辆和设备尾气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柴油发电机

废气执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的Ⅱ

类标准。

2、水污染物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进入

市政污水管道排入固戍水质净化厂，施工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场地洒水抑尘，

不外排。项目运营期景观水池废水经过滤消毒设备处理后循环使用，无生产废水

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进入市政污水管道排入固戍水质净化厂，生活污

水排放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的第二时段

三级标准要求。

3、噪声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

期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的有关规定。

表 2-2 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项

目
标准名称及类别 排放标准值

水

污

染

物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

段三级标准

污染物 浓度限值（mg/L）
CODCr ≤500
BOD5 ≤300
SS ≤400
氨氮 -

大

气

污

染

物

施

工

期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
第二时段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mg/m3）

TSP 1.0
SO2 0.4
NOX 0.12
C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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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期

《非道路移动柴油

机械排气烟度限值

及测量方法》

（GB36886）的Ⅱ类
标准

额定净功率

/kW
光吸收系数/m-1 林格曼黑度级数

Pmax＜19 2.00 1
19≤Pmax＜37 1.00 1（不能有可见

烟）Pmax≥37 0.80

噪

声

施

工

期

《建筑施工场界噪

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时段 限值

昼间（7：00~23：00） 70dB(A)
夜间（23：00~7：00） 55dB(A)

运

营

期

《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2
类标准

时段 限值

昼间（7：00~23：00） 60dB(A)

夜间（23：00~7：00） 50dB(A)

固

体

废

物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有关规定。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周边民房现有的化粪池预处理后由

市政污水管网收集进入固戍水质净化厂处理。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纳入观澜水质净

化厂总量控制范围内，项目无 SO2、NOx产生，项目不属于重点行业且无重点重

金属产生，故不设置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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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

查

范

围

1、大气环境调查范围：项目周围 500m的区域范围内受影响的敏感点。

2、水环境调查范围：项目施工期场界内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情况，运营

期雨污分流及生活污水管网建设情况。

3、声环境：项目边界外 50m的区域范围内受影响的敏感点。

4、生态环境：以项目场地红线范围为主，包括主要的场地平整、水土流失防

治、场地绿化及排水工程等实施区域。

调

查

因

子

一、施工期

1、水环境：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2、大气环境：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

3、声环境：等效连续 A声级。

4、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5、生态景观：水土流失。

二、运营期

1、水环境：生活污水。

2、声环境：等效连续 A声级。

3、固体废物：生活垃圾。

4、生态景观：土地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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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敏

感

目

标

本项目东侧为广深沿江高速，南侧紧邻前海湾，西侧为深圳滨海艺术中心，北

侧为欢乐港湾西岸商业街区，验收阶段较环评阶段无新增环境敏感点。具体见表

3-1、附图 8：

表 3-1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

环境

要素

环境

敏感点
方位

距离项目红线

最近距离（m）
规模 环境保护目标

空气

环境

宝安图书馆

东北

490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及

其 2018年修改单要求宝安青少年

宫
370 /

水环境

新圳河 东 900
全长

6.92千
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Ⅴ类标准

前海湾 南 10 /
《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第四类海水水

质标准

声环境 项目边界外 50m范围内无敏感点

生态

环境
项目不在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调

查

重

点

1、项目实际建设的变化情况；

2、工程设计及可研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工程内容；

3、项目建设对周边重要生态保护区和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情况以及生态破坏

区的恢复程度；

4、可研、初设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等落

实情况及其效果；

5、工程施工和运行以来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及应急措施；

6、工程环保投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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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

（附地理位置图）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选址

于深圳市宝安区欢乐港湾滨海文化公园西侧，公园天幕广场区

域，紧邻滨海欢乐园、儿童乐园，毗邻前海湾，项目地理位置

见附图 1。

平面布置

（附平面布置图）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固定看台、室外

舞台、观海廊、艺术雨篷、室外及配套工程、泵房，平面布置

见附图 2。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建设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4811.11m2，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固定看台建筑面积 5474.7m2（含地上四层及地下一层，

配置固定座席 2500座）、室外舞台区域面积 8000m2（含升降舞台面积 3700m2及景观水

池面积 4300m2）、观海廊 3120m2、艺术雨蓬 3069m2、室外及配套工程面积 30969m2、

泵房 2297.8m2。其中，固定看台建筑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所示：

1、演出用房：建筑面积 1000m2，含化妆室、服装室、候场室、乐器调音室、乐队

/指挥休息室、盥洗室、浴室。

2、观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960m2，含衣物寄存处、售票处、卫生间。

3、演出技术用房：建筑面积 400m2，含灯光控制室、音响控制室、灯光设备机房、

舞台控制室。

4、辅助用房：建筑面积 890m2，含库房、灯具库房和维修间、医疗用房、管理用

房、其它用房。

5、设备用房：地上建筑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550m2，含空调机房、舞台电气用房、

进线间；地下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475.9m2，含水泵房、缓存水池及其他地下设备用房。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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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序号 名称 指标 备注

1 宗地号 2016-00P-0021
项目用地新安街道宝安中心区滨海文

化公园（欢乐港湾）范围内西侧

2 用地性质 公园绿地

根据深圳市宝安 101-01&02&03 号片

区[宝安中心区]法定图则，项目涉及

地块编号为 05-10-03，属于公园绿地

（G1）

3 建设用地面积 4811.11m2 ——

4 总建筑面积 5474.7m2 ——

5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4998.8m2 地上四层

其中
地上规定建筑面积 4156.53m2 固定看台

地上核增建筑面积 842.27m2 架空公共空间

6
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475.9m2 地下一层

其中 地下核增建筑面积 475.9m2 公用设备用房

7 建筑基底面积 2903.87m2 ——

8 建筑物最大高度 31.40m ——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本项目于 2024年 8月取得项目建议书批复，同年 10月签订《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

全监管协议》并开始动工建设，11月取得项目可研批复，2025年 1月取得项目总概算

批复，到同年 5月竣工。项目实际建设经济技术指标与可研时相比，部分发生变化，详

见表 4-2。

表 4-2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序

号
名称

指标
变化情况

可研阶段 验收阶段

1 固定看台建筑 建筑面积 4750m2 建筑面积 5474.7m2 增加

2
室外水域舞台及附

属设施
建筑面积 8000m2 建筑面积 8000m2 无变化

3 观海廊 建筑面积 2500m2 建筑面积 3120m2 增加

4 艺术雨篷 建筑面积 2922m2 建筑面积 3069m2 增加

5 室外及配套工程 建筑面 30969m2 建筑面积 30969m2 无变化

6 总投资概算 29423.90万元 29331.00万元 减少

工程变化原因：项目取得项目建议书批复后，签订《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协

议》开始施工，后续取得可研批复，依据可研文件及其批复开展具体的施工图设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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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随着项目开展，期间取得项目总概算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建设规模和总投资指标略有调整，各指标进一步细化。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建设规模：固定看台总建筑面积 4750m2增加到 5474.7m2，观海廊面积 2500m2

增到 3120m2，艺术雨蓬面积 2922m2增到 3069m2；

（2）总投资：项目投资估算 29423.90万元减少到 29331.00万元。

以上可知，项目实际工程较可研阶段设计参数稍有变化，其变化主要体现在规模和

投资，实际建设情况与项目总概算一致。运营期对外界的环境影响不因设计变化而发生

变化，因此本项目不存在重大设计变更。

项目建成后现状照片见图 4-1。

欢乐剧场舞台水池 欢乐剧场舞台水池

欢乐剧场固定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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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海廊 海绵城市

图 4-1 项目现状照片

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如下：

（1）施工期工艺流程

地基

基础

施工

主体

结构

施工

装饰

装修

施工

室外

工程

施工

废水、废气、噪声、固废

投

入

使

用

图 4-2 项目施工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2）运营期工艺流程

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文化演出活动，项目运营期运行方式及产污位置见下图：

演出

噪声、固废

行人观众及工作人员

运营期

舞台水池

固废 废水

图 4-3 项目运营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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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

本项目类别未列入《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2021 年

版）》，无需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备案。本次验收根据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编制的《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及的环境影响分析进行回

顾：

1、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1）施工期

①大气环境

施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有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以及后期装修废气，采用报告

提出的防治措施后，可将其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②水环境

项目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固

戍水质净化厂处理。

施工废水包括工地泥浆水、车辆检修及冲洗废水等排入简易沉砂池，经过沉淀后回

用于材料堆场的喷淋防止起尘，或用于出施工区车辆轮胎的清洗等，不外排；基本上不

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③声环境

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噪声会对区域声环境产生影响，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工

作，合理安排施工场所和施工时间，并做好施工人员自身防护工作。而且施工噪声影响

是暂时的，将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可将施工期产生的噪声影

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④固体废物

施工产生的废料首先应考虑回收利用，分类回收，交废物收购站处理；对不能回收

的建筑垃圾，如混凝土废料、含砖、石、砂的杂土等应集中堆放，定时清运到指定建筑

垃圾处置地点。施工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后定期交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对环境影响小。

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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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期基础工程施工中，挖、填土方作业带来一定的水土流失及植被破坏。

施工材料随意堆放，土方开挖，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的碾压等施工活动，会对项目

周边环境景观造成破坏，影响城市整体形象。

本项目施工影响范围内不涉及野生珍稀动植物，不会因工程施工而破环珍稀植被。

项目文明施工，及时清运生活垃圾，严禁渣土、废水入河，施工活动不会区域内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生态完整性。对于项目建设来说，随着施工过程的陆续进行，原有生态环

境可以逐步得到恢复。施工过程中应将场地平整和挖填时的土方及时夯实，以避免由于

扰动地表而使施工遇雨时造成的局部水土流失。工程竣工后，应尽快恢复被施工临时占

用的土地，恢复周围生态景观，对于临时性料场占地应及早进行平整、清理和地表恢复，

减少工程施工对当地生态环境危害的影响。施工期不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2）运营期

①大气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气，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显著影响。

②水环境

本项目在运营期排放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冲洗废水等，污水主要污染物有 SS、

CODCr、BOD5、氨氮等。本项目生活污水将引至室外生态化粪池处理后与冲洗废水汇合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一般不会对地表水环境造成显著污染。

此外，水秀表演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废弃物、油污等污染物影响周围水质。为了增

强水秀表演的视觉效果，有时会在水中添加染料、荧光剂等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如

果未经妥善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可能会对水质造成污染，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如果水

秀表演中使用的水中含有较高的营养物质（如氮、磷等），这些营养物质在排入自然水

体后可能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引发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影响水质和水生态系统的平衡。

③声环境

本项目在运营期的噪声污染主要来源于电气设备、舞台工艺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

④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工作人员及外来人员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为

一般废物，只要集中收集并采取避雨措施堆放，统一由环境卫生部门运往垃圾处理厂进

行无害化处理，对环境不会产生新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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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在施工期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生态

影响以及水土流失等，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以及后期装

修废气；声环境影响主要为施工噪声影响；水环境影响主要为生活污水对水环境的影响；

固体废物影响主要为建筑垃圾以及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影响主要为场地挖

填的植被破坏、景观破坏。上述施工期影响是暂时的，将通过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得以

减缓到可接受的水平，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并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失。

本项目在运营期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包括噪声、废水、固体废物，在采取相应的环

境保护揩施后，其环境影响能够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3、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

①大气

施工期间应文明施工，采用先进的施工方法，采用施工围栏方式进行全封闭施工，

防止扬尘，落实工地扬尘治理“7个 100%”治理措施。

施工单位应提前规划建筑材料、土石方、渣土废弃物等内容的运输路径及运输时间，

拟定计划并严格按计划对弃土等及时处理，装卸运输过程中应采取帆布覆盖，保持车辆

封闭式运输；在非土质运输路面上洒水；选择在风量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开挖土方跟装卸

物料等方式，尽量降低扬尘量。

装卸车辆应严格按载量工作，出入施工现场，应采取扫把清扫、冲洗等措施保证车

轮清洁，对施工道路实行保洁制度，及时清扫，同时制定措施保证运输沿途不洒落，尽

量保持环境整洁。

②废水

施工期间应加强现场检测管理，并在现场建立沉砂池、中和池、隔油池等设施，对

现场产生的施工污水进行合理处理，对生活污水应经化粪池等措施处理，所有外排水均

应实现达标后再排放。

③噪声

项目施工期应拟定计划，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安排机械施工时间，避免打桩机等高

噪音的机械长时间或者交互、同时运转，尽可能减少施工噪声扰民的同时兼顾交通影响。

施工作业应选择在白天工作日进行，尽量避免夜间施工。严格将现场噪声控制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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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排放限值内。

④固体废物

施工期应对现场产生的碎石、泥土、包装等建筑垃圾分类堆放，统一收集并及时清

理出施工现场；对废弃油漆、电池等危险废物，应专门分类收集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

行处理；对施工现场人员产生的厨余、食物残余等生活垃圾应及时收集，统一清运至垃

圾场处理。

⑤生态环境

采取临时排水、拦挡、沉砂措施。临时排水主要在雨季地面施工时沿项目区周边设

置临时排水沟，并结合沉砂池使用，形成有组织的排水并起到拦截泥沙作用。不适宜开

挖临时排水沟的采用土袋拦截水流。同时在台地、基坑开挖时，在台地上、基坑内根据

地形，在基坑周边拐角处设置集水井，在雨季降雨时基坑汇水汇入基坑内排水沟，再通

过沉砂池采取水泵抽排；临时拦挡主要是在临时堆土及施工所需砂石料周边设置，防止

雨水冲刷造成的水土流失。

临时覆盖开挖基坑边坡及开挖的一些松散土方在降雨时需要采取彩条布临时覆盖，

防止边坡受降雨冲刷发生滑坡现象；区内临时堆土及施工所需砂石料等，遇雨天采用彩

条布覆盖。

（2）运营期

①废水

项目运营后应对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对含油污水经隔油池处理，达到排

放水质标准后，再排入项目区内的排水管网，汇入城市污水排水系统。政府和相关部门

应加强对剧场水秀表演项目的监管力度，确保其符合环保标准和要求，并定期对水秀表

演使用的水体进行水质监测和评估，确保其符合环保标准和水生态系统的健康要求。

②噪声

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微量噪音，应通过选用低噪声产品，设置隔振器、减振器等措施，

同时将机房设置尽量远离人员较集中位置等方式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③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后，应分区域分类设置垃圾箱，设置专门人员将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

清扫，统一收集后，及时交由环卫部门拉运处理，确保公共场所的干净整洁，同时避免

运输过程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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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结论

本项目在施工期只要采取严格的环保治理和管理手段，可减缓环境污染，在全面落

实了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基础上，切实做到“三同时”，并在运营期内加强管理，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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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项目

阶段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

措施的落

实情况

措施的执行效

果及未采取措

施的原因

设计

阶段

生态

影响

严格限定用地范围，严禁随意压占、扰动和破坏地表

植被。做好表土剥离和土方综合利用。

已落实生

态保护措

施

没有发生严重

的水土流失事

故，达到了预期

效果。

污染

影响
/ / /

施工

阶段

生态

影响

水

土

流

失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余泥渣土，及时清运到余泥渣

土受纳场。

在场地内部分片区布置临时的排水沟，在场地排

水沟汇入主沟前设置沉砂池，拦截泥沙。

对已经结束施工区域的裸露土地进行绿化。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施工期间没

有发生严重的

水土流失事故。

污染

影响

水

环

境

施工期间应加强现场检测管理，并在现场建立沉

砂池、中和池、隔油池等设施，对现场产生的施

工污水进行合理处理，对生活污水应经化粪池等

措施处理，所有外排水均应实现达标后再排放。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施工期间没

有发生水环境

污染事故。

大

气

环

境

施工期间应文明施工，采用先进的施工方法，采

用施工围栏方式进行全封闭施工，防止扬尘，落

实工地扬尘治理“7个 100%”治理措施。

施工单位应提前规划建筑材料、土石方、渣土废

弃物等内容的运输路径及运输时间，拟定计划并

严格按计划对弃土等及时处理，装卸运输过程中

应采取帆布覆盖，保持车辆封闭式运输；在非土

质运输路面上洒水；选择在风量相对较小的情况

下开挖土方跟装卸物料等方式，尽量降低扬尘

量。

装卸车辆应严格按载量工作，出入施工现场，应

采取扫把清扫、冲洗等措施保证车轮清洁，对施

工道路实行保洁制度，及时清扫，同时制定措施

保证运输沿途不洒落，尽量保持环境整洁。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施工期间没

有发生大气环

境污染事故。

声

环

境

项目施工期应拟定计划，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安

排机械施工时间，避免打桩机等高噪音的机械长

时间或者交互、同时运转，尽可能减少施工噪声

扰民的同时兼顾交通影响。施工作业应选择在白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施工期间没

有发生噪声环

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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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作日进行，尽量避免夜间施工。严格将现场

噪声控制在《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的标准限值内。

固

体

废

物

施工期应对现场产生的碎石、泥土、包装等建筑

垃圾分类堆放，统一收集并及时清理出施工现

场；对废弃油漆、电池等危险废物，应专门分类

收集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对施工现场

人员产生的厨余、食物残余等生活垃圾应及时收

集，统一清运至垃圾场处理。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施工期间没

有发生固体废

物环境污染事

故。

运营

阶段

生态

影响

水

土

流

失

强化绿化苗木管理和养护，定期对绿化苗木进行

浇水、施肥、松土、修剪、病虫害防治，检查苗

木生长状况，对枯死苗木、草皮进行更换补种。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运营期没有

发生严重的水

土流失事故。

污染

影响

水

环

境

项目运营后应对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对含油污水经隔油池处理，达到排放水质标准

后，再排入项目区内的排水管网，汇入城市污水

排水系统。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剧场水秀表

演项目的监管力度，确保其符合环保标准和要

求，并定期对水秀表演使用的水体进行水质监测

和评估，确保其符合环保标准和水生态系统的健

康要求。

已落实相

关措施

实际环保措施

已按照原定计

划落实，达到了

预期效果，未发

生水环境污染

事故。

大

气

环

境

/ / /

声

环

境

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微量噪音，应通过选用低噪声

产品，设置隔振器、减振器等措施，同时将机房

设置尽量远离人员较集中位置等方式控制在标

准范围内。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运营期没有

发生噪声污染

事故。

固

体

废

物

项目运营后，应分区域分类设置垃圾箱，设置专

门人员将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清扫，统一收

集后，及时交由环卫部门送至垃圾处理场处理，

确保公共场所的干净整洁，同时避免运输过程造

成二次污染。

已落实相

关措施

达到了预期效

果，运营期没有

发生固体废物

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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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环保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环保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环保投资

项目实际投资为 29331.00万元人民币，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65万元，占工程总投资

的 0.22%。环保投资情况见表 7-1。

表 7-1 项目环保投资明细表

序号 环保工程及费用名称
环保投资（万元）

可研时期 验收时期

1 施工废水设置收集沟渠、沉砂池、隔油池等 15 15

2 施工现场标准化围闭、洒水抑尘、加盖帆布、路面硬化等 20 20

3 选择低噪声设备，对强噪声机械必要时应建立简易的声屏障等 10 10

4 建筑垃圾、余泥渣土清运，已纳入主体工程 / /

5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清运 5 5

6 水循环及处理设备 50 50

7 景观绿化 212 212

合计 312 312

工程总投资 29423.90 29331.00

环保投资比例 1.06% 1.06%

“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进行建设施工，基本落实了施工期

各项环保措施以及营运期环保“三同时”要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

验收登记表附后，落实情况如下。

1、水环境

施工期设置沉砂池、隔油池，回用于洒水抑尘和车辆冲洗，不外排；运营期景观水

池废水经过滤消毒设备处理后循环使用。施工期和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标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到固戍水质净化厂处理。

2、大气环境

施工期防治扬尘严格执行 7个“100%”，加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维护管理。

3、声环境

施工期选择低噪声机械，对强噪声机械建立简易声屏障，夜间、午间暂停施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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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期选用低噪声产品，设置隔振器、减振器等措施，水泵房、水处理循环设备设置在地

下 1层。

4、固体废物

项目取得《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编号：2024050195260156），施工期工

程渣土运输往深圳申佳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大铲湾三期临时装船点。施工期和运营期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扫。

5、生态环境

项目属于公共工程，已取得《深圳市（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许可决

定书》（深城许字[2024]第 LHBA2024277号、深城许字[2024]第 LHBA2024325号），分

两批次进行树木砍伐、迁移，共砍伐 31株、迁移 322株，同时建设海绵城市，采用下

凹绿地、雨水花园、调蓄干塘、植草沟、透水性铺装、绿色屋顶、雨水调蓄及回用设施

等。

本项目工程内容及施工图设计变化较小；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基本能按照施工组

织设计文明施工环保篇章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保护措施要求执行；施工期施工噪声、

废水、扬尘、水土流失、固体废物，运营期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基本按照相

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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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

态

影

响

施工期采用雨污分流，对临时渣土、料场等临时用地做好围挡和覆盖，

对施工区内的余泥渣土及时清运，减少施工面的裸露时间，实施植被恢复

措施及生态补偿措施，分两批次进行树木砍伐、迁移，共砍伐 31株、迁移

322株；工程完工后项目景观绿化效果显著，不存在大的水土流失源，有

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周围的生态影响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预测

值的

符合

程度

/

措施

与建

议

建议裸露土地实施临时绿化措施，施工后期向永久绿化平滑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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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营

期

生

态

影

响

项目位于深圳市生态控制线范围之外，项目在建成后进行了植被恢复，

目前绿化树木植株长势良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植被自然恢复程度不断加

大，项目对植被影响将逐渐减小，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图 8-1 项目景观绿化照片

预测

值的

符合

程度

/

措施

与建

议

建议根据项目的特点选择绿化植被和花卉，做好绿化管养工作，加强

对边坡的巡查维护，维持植物生长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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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分析

生态 / / / / /

水 / / / / /

气 / / / / /

噪声
2025年 5月

30日至 31日

连续两天，昼

夜间各一次

项目边界外

1米
厂界噪声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GB22337-2008）2

类标准（监测数据结

果见表 9-1）

电磁 / / / / /

振动 / / / / /

其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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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检测结果

dB（A）
参考限值

dB（A） 达标

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噪声监测点

2025.5.30

58.1 46.3

60 50

达标

N2噪声监测点 58.1 42.4 达标

N3噪声监测点 58.2 43.6 达标

N4噪声监测点 57.3 43.1 达标

N1噪声监测点

2025.5.31

57.5 46.8

60 50

达标

N2噪声监测点 54.8 56.1 达标

N3噪声监测点 56.6 46.1 达标

N4噪声监测点 57.1 45.8 达标

注：因项目厂界南侧紧邻前海湾，故无布设监测点位，

由表 9-1 可知，项目监测点位噪声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2类标准。

图 9-1 噪声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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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状况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设置环境管理机构、配备环

境管理人员；制定内部的环境管理规章和制度，进行环境保护、环境管理教育，对操作

岗位进行监督、考核；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污染治理措施的落实，掌握污染状

况，掌握污染物的治理情况，治理措施处理能力、处理效果及有待改进的问题。

（1）施工期

本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都设置了环境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环境管理工作

程序。

（2）运营期

本项目运营期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监管，委托第三方运营单位管理。管理单位

应设置相应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环境管理工作程序，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环境管理

人员。

环境监测配套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属于非污染排放项目，运营期存在噪声排放，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厂界噪声

可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故不设置环境监测

配套设施。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监测计划及其落实情况

本项目属于生态影响类项目，项目类别未列入《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和备案管理名录（2021年版）》，前期无需开展环评，经核可研和初设文件，未有对本项

目提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环境风险

本项目施工过程严格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环境要求进行管理，施工期和运营期环

境管理完善、正常，未收到任何关于环境影响的投诉，能够较好地管理、维护各项环保

设施的正常运转。

建议项目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要求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设置专人从事垃圾分

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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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验收结论及建议

验收结论与建议

一、项目基本情况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由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署出资

29331.00万元建设，于 2024年 8月 13日取得《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

乐剧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宝发改建议书[2024]35号），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欢乐港湾

滨海文化公园西侧，公园天幕广场区域，紧邻滨海欢乐园、儿童乐园，毗邻前海湾。

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签订《《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协议》（编号：

XYJG2024083）开工，至 2025年 5月竣工。建设用地面积 4811.11m2，其中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4998.8m2，包括地上规定建筑面积 4156.53m2，地上核增建筑面积 842.27m2，

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475.9m2。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固定看台建筑面积 5474.7m2（含地

上四层及地下一层，配置固定座席 2500座）、室外舞台区域面积 8000m2（含升降舞台

面积 3700m2及景观水池面积 4300m2）、观海廊 3120m2、艺术雨蓬 3069m2、室外及配

套工程面积 30969m2、泵房 2297.8m2。

二、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结果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采用雨污分流，对临时渣土、料场等临时用地做好围挡和覆盖，对施工区

内的余泥渣土及时清运，减少施工面的裸露时间，实施植被恢复措施及生态补偿措施，

施工期间没有造成明显的生态环境影响问题，水土流失强度大大降低。

2、水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设置收集沟渠与隔油池对冲洗废水进行处理，处理后用于地面降尘、车辆

冲洗等；运营期景观水池废水经过滤消毒设备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期和运

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到固戍水质净化厂处

理，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

3、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采取全封闭施工、洒水湿法抑尘、车辆进出场冲洗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

工程的施工虽然对周围的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暂时的、

阶段性的，工程结束后，影响也随之消失。采取上述措施后，产生的废气对周边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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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不大。

4、声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在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通过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并加强设备维

修与保养，有效降低了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运营期采用隔振器、减振器等措施，

经监测，项目边界监测点噪声达《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施工期建筑垃圾运至深圳市指定的场所处理，施工现场通过设立分散的垃圾

桶以收集施工人员产生的分散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项目运营期生活垃圾由

专人定期清扫，交由环卫部门拉运处理。通过以上措施，项目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

固体废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通过现场调查，本项目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已基本得到落实，符合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要求。

四、结论及建议

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要求，施工期

各项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较好，没有发生环境污染问题和环保投诉；运营期落实了噪声

防治、污水处理、大气污染物治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等方面行之有效的污染防治和

生态保护措施，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已基本落实，本项目的污染物

排放能够满足相关环保标准的要求或在可接受范围内，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规定，欢乐港

湾欢乐剧场项目具备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建议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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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附件与附图

附件与附图

附件：

附件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宝发改

建议书[2024]35号）

附件 2 《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协议》（编号：XYJG2024083）

附件 3 《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深宝水许准予告[2024]34号）

附件 4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发改可研[2024]246号）

附件 5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欢乐港湾欢乐剧场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

概算[2025]8号）

附件 6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03062025GG0015578号）

附件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62025YG0031517号）

附件 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2407-440306-04-01-24902601）

附件 9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核准证》（编号：2024050195260156）

附件 10 《噪声监测报告》

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 3 项目在深圳市环境空气功能区划中的位置图

附图 4 项目在深圳市水系流域中的位置图

附图 5 项目在深圳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中的位置图

附图 6 项目在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中的位置图

附图 7 项目在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的位置关系图

附图 8 项目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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